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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地籍測量學會第 22屆第 4次理監事聯席會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1（星期四）上午 10時 

二、地點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4 樓第 1 會議室(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 497 號 4 樓) 

三、主席:楊理事長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華尉 

四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 

理事：楊名、江渾欽、王定平、王啓鋒、白敏思、吳相忠、周天穎、邱仲銘、邱俊榮、

洪本善、梁崇智、曾耀賢、駱旭琛 

監事：崔國強、蕭介峰、徐百輝 

請假理事：史天元、高書屏、蕭輔導、李文聖、邱式鴻、紀聰吉、陳國華、劉正倫 

請假監事： 洪榮宏、陳典熙 

 

理事應出席人數 21人，實際出席人數 13人，請假 8人。 

監事應出席人數 5人，實際出席人數 3人、請假 2人。 

秘書處：梁旭文、陳鶴欽、黃華尉 

五、主席宣布開會暨致詞：（略） 

六、報告事項 

（一）秘書處工作報告： 

1. 第 2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遞補理事業於 112 年 10 月 4 日及 112 年 12 月

18 日 2 次申報，內政部業已備查。 

 

決 議：洽悉。 

(二)財務報告： 

113 年度截至 3 月底止，本會總收入計 26 萬 2,196 元，總支出計 18 萬 2,762 元，

收支相抵計有業務餘絀 7萬 9,434元（如附件 1）；比較去年同期收入計 3萬 6,510元，

計增加收入 22 萬 5,686 元，主要係增加政府補助收入及受託辦理法院鑑測收入等；比

較去年同期支出計 27 萬 1,900 元，計減少支出 8 萬 9,138 元，主要係減少理監事會議

費及辦理鑑測諮詢費用等；比較去年同期短絀 23 萬 5,390 元，本期計增加餘絀數為 31

萬 4,824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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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洽悉。 

 

(三)研究發展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1. 113 年第 1 次研討會於本（113）年元月 19 日高雄市鳳山地政事務所辦理，感謝

相關單位協助辧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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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113 年第 2 次研討會，預計配合 113 年會員大會一併第辧理。 

 

決  議：洽悉。 

 

(四)教育訓練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1. 考前短期訓練： 

113 年：本會與國立宜蘭大學（以下簡稱宜蘭大學）合作開辦「測量技師及國

考測量製圖職系專業訓練課程」，已於本年 2 月 6 日公告，上課方式

分為實體授課或遠距授課（實體授課地點：臺中市靜宜大學），計開

設大地測量、測量學、誤差理論概要、航空測量與遙感探測、地理資

訊系統及地圖學等 6 學科課程（每課程 36 小時），修畢後由宜蘭大學

授予每位學員 2 學分（可供學員參加國家考試認證使用），截至目

前，地理資訊系統計有 13 名學員，製圖學計有 9 名學員，2 學科均為

遠距授課。 

2. 在職訓練： 

113 年：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委託本學會辦理在職訓練已於本年 3 月 27 至 29 日

辧理完竣。 

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(五)服務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113年度截至目前無接辦相關委辦服務案，若有擬承辦監審、研究案，歡迎以本會名義

承辦。 

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(六)編輯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1. 本會期刊「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」第 12 卷第 1 期已於 113 年 1 月出版及分送會員；

第 12 卷第 2 期目前正蒐集論文編輯中，目前已確定刊登的文章計 1 篇，尚在審查及

修改中的文章計 3篇，預定 113年 7月底出版。 

2. 本會會刊「地籍測量」第 43 卷第 1 期已於 113 年 3 月完成編排及出刊，並傳送相關

電子期刊平臺，第 43卷第 2期目前有 2篇文章投稿，尚在徵稿中，預定 113年 6月底

出刊。 

3. 112 年度國土測繪與空間資訊期刊論文獎評審作業，已由編輯委員會委員完成評

審事宜，規劃獲獎名單如下表，惟去年度僅有 5 篇文章，故本次僅取 2 篇得獎名

單，並規劃於會員大會辦理頒獎作業並視需要配合進行口頭發表。學位論文獎則

無人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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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刊卷別 作者 題目 獎項 排序 

V11-2 

陳 聖 彥 、 鄒 慶

敏、楊枝安、陳

鶴欽 

地面三維雷射掃描儀校正系統建

立及營運實務探討 
年度論文獎 1 

V11-1 

史天元、楊名、

王 慧 蓉 、 陳 鶴

欽、楊枝安 

各國導航衛星系統測量手冊探討 佳作獎 2 

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(七)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： 

第 12屆中日韓國際地籍測量研討會評估將於 2024年舉辦，經連繫韓國回覆預計本年 11

月份辦理。 

 

決議：請秘書處主動洽詢主辦單位召開日期，以利相關單位辦理行程規劃，餘洽悉。 

(八)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會工作報告： 

1. 111年有 1件諮詢案尚繼續辦理外，其餘均已由界址鑑定及諮詢委員辦理完竣。 

2. 112年 12月 25日臺灣高等法院來函囑託辧理台北市士林區案件，預計本年 4月 12日

實地會勘，請邱理事仲銘妥善辦理。 

3. 本委員會盧主任委員推動地籍測量創新服務巡迴座談會，第 1 場訂於本年 6 月 21 日

假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舉辦。 

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三、討論事項 

案由 1 為頒發第 25屆地籍測量獎章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 秘書處 

說 明 1.第 22-3 次理監事聯合會通過推薦朱金水、王乃卿、白敏思、陳惠玲及曾耀

賢等 5 人。惟經核對會員資料，王會員已於 98 年出會，不符規定。此外曾

會員及白會員均表示婉拒提名。因此秘書處彙整朱會員及陳會員之相關資

料，移請獎章審查委員會辦理審查。 

2.經秘書處連繫陳會員其表示婉拒提名，本屆僅朱金水會員，該會員的具體

事蹟如附件 2，依據獎章委員會組織簡則規定送請獎章委員會審議後，審議

結果皆同意。 

辦 法 擬審議通過，並於本年會員大會頒發獎座。 

決  議 通過頒發朱金水會員第 25屆地籍測量獎章，並於本年會員大會頒發獎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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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 2 為第 10 屆金界獎評審結果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 秘書處 

說  明 1. 本會第 10 屆金界獎評選活動計有 5 件申請，分別有測繪品質類 1 件

及應用系統類 4 件。 

2. 依本會金界獎實施辦法第 8 點規定，評審作業分為初審、複審及決審 3

階段，評審結果將於次年會員大會頒發獎座。 

3. 依上開實施辦法第 9 點，初審係由秘書處辦理、複審由理事長指定召集

人及委員辦理之，評審結果應研提得獎建議名單提送理事會決審之。 

4. 本案經理事長指定高常務理事書屏為召集人，邀請周主任委員天穎、史

主任委員天元等成立複審小組，審查結果附件 3。 

辦  法 擬審議通過，並於本年會員大會頒發獎座。 

決  議 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 3 為頒發熱心參與獎予本會資深會員榮譽狀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 秘書處 

說  明 一、本會會員獎勵辦法第 2條第 5款規定：「熱心參與獎：凡本會個人會員入

會滿十年；團體會員入會滿十年，且最近五年無停權紀錄者，各頒給獎

狀乙紙。」本次擬頒發對象說明如附件 4： 

二、個人會員：滿 40年、30年、20年及 10年者分別為 39、1、17及 4等人。 

三、團體會員：滿 40年、30年、20年及 10年者分別為 3、2、4及 1等單位。 

 

辦  法 於本年會員大會頒發資深會員榮譽狀。 

決  議 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 4 為第 11屆海峽兩岸 GIS發展研討會，本學會列為協辦單位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 秘書處 

說  明 該研討會日期規劃為 8月下旬，會議地點為昆明。 

辦  法 擬審議通過。 

決  議 照案通過。 

 

四、臨時動議提案： 

 

案由 1 修正本會參加國際研討會補助原則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 秘書處 

說  明 有關本會參加國際研討會補助原則，於第 19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討論通過

如下； 

(1) 本會理監事、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及秘書處成員參加者補助 12,000 元、

會員參加者補助 3,000元。 

(2) 理事長及承辦人全額補助。 

(3) 投稿經本會審查通過並出席研討會者，每篇補助新台幣 6,000 元整（出

席之作者一人具領後自行分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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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機關或公司提供之差旅費或津貼超過本會補助額度者不予補助。 

(5) 眷屬不予補助。 

(6) 超過報名截止期限(於檢送行程資料時指定)後報名者，不予補助。 

(7) 補助總額超過本會編列補助款額度時，按比例折減，惟投稿作者不予折

減，維持原額度。 

辦  法 擬審議通過。 

決  議 經討論，其中第(1)點補助 12,000元修正為 10,000元;另增加第(8)點當年度

不重覆補助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 2 有關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46-2條的盲點，建議本學會提請主管機關修正相

關法規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 邱理事仲銘 

說  明 土地法.64.07.24第 4次增訂 46-1、46-2、46-3、迄今已歷經 9次修訂卻從

未觸及 46-2 “依左列順序逕行施測”相關乖違常理之內容之訂正試圖以作

業執行要點補救缺失，仍未能解決根本難題。 

辦  法 提請主管機關修正相關法規。 

決  議 建議本案另於本年會員大會提案討論。 

 

五、散會(上午 11時 30分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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